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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

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

，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股份

公司

、

恒立股份

指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恒立有限 指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有限公司

，

原名

“

江苏小嵩高压油缸有限公司

” ，

2005

年

1 0

月

1 0

日更名为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有限公司

” 。

系发行人前身

恒屹实业 指

常州恒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原名

“

上海恒屹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 ，

20 1 0

年

5

月

1 8

日更名为

“

常州恒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

系公司主要发

起人及控股股东

申诺科技 指 申诺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

系股份公司发起人及现有股东之一

智瑞投资 指 常州智瑞投资有限公司

，

系股份公司发起人及现有股东之一

无锡气动 指

无锡恒立威士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

原名

“

无锡恒立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 ，

20 1 0

年

9

月

25

日更名为

“

无锡恒立威士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

志瑞机械 指 常州志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恒明 指 无锡恒明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三一 指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柳工 指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

江苏柳工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玉柴 指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徐工 指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 指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力士德 指 力士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山东力士德机械有限公司

福田雷沃 指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厦工 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山重建机 指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 指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 指 卡特彼勒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神钢 指 成都神钢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沃尔沃 指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

属于沃尔沃集团成员公司

久保田 指 久保田建机

（

上海

）

有限公司

洋马 指 洋马农机

（

中国

）

有限公司

加藤 指 加藤

（

中国

）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日立 指 日立建机

（

中国

）

有限公司

宝峨公司 指

德国宝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华设立的宝峨

（

天津

）

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和上海宝峨机械有限公司

天业通联 指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大方 指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

原郑州大方桥梁机械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 指 中铁隧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铁轨道 指 中铁轨道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隧通 指 北京华隧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

南车隧道 指 成都南车隧道装备有限公司

金泰工程 指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振华重工 指 上海振华重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T T S

集团 指

T T S �G ro u p

国际船用设备知名厂商

，

总部位于挪威卑尔根

林德

(

中国

)

指 林德

(

中国

)

叉车有限公司

麦基嘉 指 指麦基嘉集团

，

隶属于

C arg o te c

集团海运业务领域

西马克梅尔 指 西马克梅尔工程

(

中国

)

有限公司

达涅利 指 达涅利冶金设备

(

北京

)

有限公司和常熟达涅利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贺德克 指 贺德克液压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红枫风电 指 苏州红枫风电模具有限公司

凯迩必

（

镇江

）

指 凯迩必液压工业

（

镇江

）

有限公司

东洋机电

（

烟台

）

指 东洋机电

（

烟台

）

有限公司

小松液压 指 小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指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公司章程

（

草案

） 》

指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保荐机

构

、

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华普天健

、

会计师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

上海立信 指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报告期

、

近三年一期 指 指

2008

年

、

2009

年

、

20 1 0

年

、

20 1 1

年

1

月至

6

月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截至

201 0

年

1 2

月

31

日

，

公司经审计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 32,395 , 1 1 5 .56

元

，

扣除向老股东分配

现金股利

50,000 ,000

元

，

剩余累计未分配利润

82,395 , 1 1 5 .56

元

。

根据

201 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

201 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上述剩余累计未分配利润和

201 1

年

1

月

1

日之后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

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

二

、

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1

、

公司实际控制人汪立平

、

钱佩新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

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

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2

、

公司股东恒屹实业

、

智瑞投资

、

申诺科技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

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

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3

、

通过管理层持股公司智瑞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管理人员邱永宁

、

姚志伟

、

苏红阳

、

徐进

、

王喜阳

、

徐吉军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

转增等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

增等

）。

三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

“

风险因素

”

中的下列风险

：

（

一

）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

，

钢材及钢制品成本约占主营业务成本的

50%

，

钢材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

到油缸制造成本的变动

。

虽然目前公司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

，

可根据钢材价格波动对产品出厂价格作出

适当调整

，

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产品毛利率和公司利润的影响

。

但如果钢材价格未来出现较大幅度

的上升

，

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

（

二

）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本公司是国内四大挖掘机专用油缸供应商之一

，

并为其中唯一一家国内自主品牌企业

，

在挖掘机专

用油缸领域已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

但如果国外高压油缸制造企业加大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力度

，

或国

内挖掘机主机厂商加大研制配套用油缸产品的力度

，

可能会对本公司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造成挤压

，

引

起行业内的竞争加剧

，

将可能导致本公司利润率水平降低和市场占有率下滑

。

（

三

）

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通过

“

三会

”

议事规则合理配置三会权限

，

规范运作相关制度

；

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

高级

管理人员均由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专业人员担任等一系列措施

，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但是实际控制人

仍然可能利用其控制力在本公司的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

、

利润分配决策等方面施加重大影响

，

可能导致实

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风险

。

（

四

）

挖掘机专用油缸产品

201 0

年高增幅不具有可持续性风险

发行人受益于行业整体增长

、

销售均价的提高以及公司在国内品牌挖掘机厂商中的知名度与市场占

有率快速提升等因素

，

201 0

年挖掘机油缸增长强劲

，

201 0

年发行人挖掘机油缸销售增长

205.83%

。

虽然

下游挖掘机行业未来持续发展

、

发行人产品质量和品牌逐步被更多客户认可

，

以及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

产能瓶颈将得到突破等因素共同影响

，

发行人挖掘机油缸业务未来继续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

但

201 0

年

的高增幅未来存在难以持续的风险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

1 .00

元人民币

拟发行股数

1 0 , 500

万股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25%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前市盈率

[���]

倍

发行后市盈率

[���]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1 7

元

/

股

（

按照

20 1 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的

总股本

31 , 500

万股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股

（

按照

20 1 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

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倍

（

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

A �

股

）

股东

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

、

法人及其他机构投资者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行政法

规

、

所适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

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 �]

万元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文名称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 A N G SU �H E N G L I �H I G H PR E SSU R E �O I L �C Y L I N D E R �C O ., �L T D

注册资本

31 ,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汪立平

成立日期

2005

年

6

月

2

日

整体变更日期

20 1 0

年

8

月

8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西湖路以北

，

淹城路以东

）

21 3003

电话

、

传真号码

051 9- 861 63673

互联网网址

h t t p : //w w w .h e n g l i - js.co m

电子信箱

h e n g l i ad m i n @ h e n g l i - m a i l .cn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公司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恒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经华普天健审计

，

截至

201 0 �

年

6 �

月

30 �

日恒

立有限净资产为

450 , 930 , 365 . 06 �

元

，

扣除分配股东

70 , 000 , 000 . 00 �

元现金股利后剩余净资产为

380,

930 ,365 .06 �

元

，

其中

31 5 ,000 ,000

元以

1

：

1

的比例折股

31 5 ,000 ,000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

其余

65,930 ,365 .06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

201 0

年

7

月

30

日

，

江苏省商务厅签发了

《

关于同意江苏恒立高压油

缸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苏商资

[201 0]742

号

）。

201 0

年

8

月

2

日

，

江苏省人民

政府核发

《

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商外资苏府资字

[2005]58322

号

）。

201 0

年

8

月

3

日

，

华普天健

对恒立股份

（

筹

）

上述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会验字

[201 0]401 2

号

）。

201 0

年

8

月

8

日

，

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

。

同日

，

江苏省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恒立股份核发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

册号

：

32040040001 541 1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的发起人为

：

恒屹实业

、

申诺科技

、

智瑞投资

。

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为各自所持有的整体变更前恒

立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

。

三

、

有关股本情况

（

一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的股份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1

、

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31 ,500

万股

。

2

、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 0 ,500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

3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如下

：

公司实际控制人汪立平

、

钱佩新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

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

公司股东恒屹实业

、

智瑞投资

、

申诺科技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

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

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通过管理层持股公司智瑞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管理人员邱永宁

、

姚志伟

、

苏红阳

、

徐进

、

王

喜阳

、

徐吉军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

增等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

)

。

（

二

）

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发起人为恒屹实业

、

申诺科技和智瑞投资

，

其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股权比例

（

%

）

1

恒屹实业

1 7 , 640 56

2

申诺科技

7 , 875 25

3

智瑞投资

5, 985 1 9

合 计

31 , 500 1 00

（

三

）

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恒屹实业的股东为汪立平

、

钱佩新夫妇

；

智瑞投资的控股股东为汪立平

；

申诺科技的股东为汪奇

，

系

汪立平

、

钱佩新夫妇之子

。

故恒屹实业

、

智瑞投资

、

申诺科技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

一

）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是规模化生产挖掘机专用油缸的自主品牌企业

，

客户包括

：

柳工

、

三一

、

徐工

、

玉柴

、

力士德

、

中联

重科

、

山东临工

、

山重建机

、

福田雷沃等国内著名挖掘机品牌的主要油缸供应商

，

并成功进入卡特彼勒

、

神

钢

、

久保田

、

洋马

、

加藤

、

日立和沃尔沃等国际著名挖掘机品牌的供应商体系

，

成为国内四大挖掘机专用油

缸供应商之一

，

并为其中唯一一家国内自主品牌企业

。

201 0

年公司在全国挖掘机专用油缸市场占有率达

到

20%

，

201 1

年

1 -6

月公司在全国挖掘机专用油缸市场占有率达

23. 1 8%

。

公司生产的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主要应用于高技术要求的大型基建设备

、

船舶

、

海洋工程设备

、

港

口机械和大型工业设备等领域

，

公司与国内外领先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建立了配套供应关系

，

主要配套

用户包括

：

国内主要旋挖钻机厂商宝峨公司

、

三一

、

金泰工程

、

上海工程机械厂

；

国内主要隧道掘进设备供

应商中铁轨道

、

中铁隧道

、

北京华隧通

、

南车隧道

；

知名大型桥梁施工设备生产企业天业通联

、

郑州大方

；

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企业振华重工

；

国际著名船舶设备厂商

T T S

集团

、

麦基嘉

；

冶金工业设备领域的西

马克梅尔

、

达涅利

；

以及风电设备领域的贺德克等

。

（

二

）

经营模式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采购

、

生产

、

销售和研发模式

。

具体模式如下

：

1

、

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以生产计划为轴心的集中采购模式

，

公司通过

E R P

系统的产品

B O M

和

M R P

运算实现

了从采购需求

、

合同评审

、

订单

、

物流

、

交付

、

仓储等采购全过程的有效覆盖

。

公司建立了严密的供应商评

价体系

，

对供应商实施分类管理

，

严格准入制度并定期开展复评

。

另外

，

公司对全部采购物资均进行严格

的质量控制

，

从源头上确保产品质量

。

2

、

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所处行业的特性

，

确定了

“

以销定产

”

的生产模式

。 “

以销定产

”

模式使得公司可以根据所获

得具体销售订单的情况来安排生产计划

，

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设备的使用效率并合理配置生产和技术人

员的工作

；

同时

，

公司依据生产计划来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

，

能有效控制原材料的库存量和采购价格

，

减

少资金占用

，

从而最大限度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

。

依照产品特性和作业模式的不同将生产分为

：

挖掘机专用油缸生产和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生产

。

挖掘机专用油缸类型

、

规格和尺寸相对比较固定

，

属于批量生产模式

，

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由于客户要

求不同

、

尺寸变化频繁

，

属于小批量

、

多批次定制模式

。

3

、

销售模式

本公司产品属于中间产品

，

为下游主机厂家提供配套

，

产品主要采取配套直销的销售模式

。

公司针对

下游挖掘机和重型装备客户的不同特点

，

采取两类不同的客户管理模式

。 （

1

）

针对挖掘机专用油缸客户

资源集中的特点

，

销售部组织专业团队对重点客户进行开拓和销售服务

。

以纳入主机厂的供应商体系作

为销售工作的核心

，

一旦通过主机厂认证进入供应体系

，

公司将组织拓展与该主机厂商技术

、

质量

、

商务

等全方位的服务与合作

。 （

2

）

针对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门类比较多

、

客户定制类型多样

、

销售区域广泛

的特点

，

销售部对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区域划分

，

由每个团队负责各自区域内重型装备用油缸市场的销

售

。

4

、

研发模式

公司的主要技术来源为自主研发

，

包括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和成熟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

。

公司的研发

模式以自主研发为主

、

合作开发为辅

。

公司新产品开发通常来源于市场部门的信息收集和研发部的研究

规划以及与行业协会等外部机构的交流

，

研发部门经过论证以后

，

设计出最初的产品

，

然后经过工艺改

进

、

试制

，

并模拟工况进行寿命检测

，

最终确定是否投入生产

。

（

三

）

主要原材料供应情况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钢管

、

锻件

、

铸件

、

圆钢

、

密封件

、

钢板等原材料和辅助材料

，

原材料成本

是产品成本构成的主要部分

。

公司对主要原材料均采用集中采购模式

，

不仅能够保证质量

，

而且能降低财

务成本

。

（

四

）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

、

行业竞争情况

经过

50

多年的努力

，

我国液压行业已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

，

有一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

系

。

油缸行业作为液压行业的子行业

，

相比液压元件制造行业中其他关键部件

，

如泵

、

阀

、

马达等

，

油缸国

产化进程较快

，

一般油缸产品基本能够实现国产化供应

。

但高压

、

高频

、

高负载

、

运行工况复杂

、

作业环境

恶劣的挖掘机专用油缸及技术要求高

、

结构设计复杂

、

长行程

、

高压力

、

大缸径的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

，

国内能规模化生产的企业不多

，

部分产品仍依赖进口

。

国内液压油缸制造企业呈现两极分化的格局

，

全国油缸生产企业数量众多

，

多数企业生产规模小

，

产

品技术含量低

。

仅有少数企业

（

如本公司

）

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

，

产品的部分性能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水平

。

目前国内挖掘机专用油缸市场形成了日系

、

韩系与自主品牌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

。

本公司与日资凯

迩必

、

日资小松

，

韩资东洋机电占据着国内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

在技术要求高

、

结构设计复杂

、

长行程

、

高压力

、

大缸径的高端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领域

，

国内品牌

的市场参与者包括

：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和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等

。

国外品牌包

括

：

包括实用动力

（

上海

）

有限公司

、

博世力士乐

（

常州

）

有限公司

、

海卓泰克液压技术

（

苏州

）

有限公司及本

公司等

。

各市场参与者在各细分市场各有优势

。

其中本公司生产的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主要应用于大

型基建设备

（

挖掘机除外

）、

船舶

、

海洋工程设备

、

港口机械和工业设备领域

，

并在各领域同国内外领先企

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

在旋挖钻机用油缸

、

隧道盾构掘进机用油缸

、

大型桥梁施工设备用油缸

、

海洋

船舶

、

港口机械用油缸等细分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

2

、

公司的竞争地位

公司是规模化生产挖掘机专用油缸的自主品牌企业

，

客户包括

：

柳工

、

三一

、

徐工

、

玉柴

、

力士德

、

中联

重科

、

山东临工

、

山重建机

、

福田雷沃等国内著名挖掘机品牌的主要油缸供应商

，

并成功进入卡特彼勒

、

神

钢

、

久保田

、

洋马

、

加藤

、

日立和沃尔沃等国际著名挖掘机品牌的供应商体系

，

成为国内四大挖掘机专用油

缸供应商之一

，

并为其中唯一一家国内自主品牌企业

。

201 0

年公司在全国挖掘机专用油缸市场占有率达

到

20%

，

201 1

年

1 -6

月公司在全国挖掘机专用油缸市场占有率达

23. 1 8%

。

公司生产的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具有技术要求高

、

结构设计复杂

、

长行程

、

高压力

、

大缸径等特点

，

主要应用于隧道盾构掘进

、

桥梁施工等大型基建设备

、

船舶

、

海洋工程设备

、

港口设备和工业设备领域

，

并

在各领域同国内外领先企业建立了配套合作关系

,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五

、

与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1

、

土地使用权

截至目前

，

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

3

宗

，

均以出让方式取得

，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2

、

房屋使用权

截至目前

，

公司拥有房屋所有权

1

处

，

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

3

、

专利

截至目前

，

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共

1 7

项

，

包括

1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

5

项外观设计专利

。

4

、

商标

截至目前

，

发行人拥有

3

个注册商标

。

其中注册号为

“

1 565969

”

的注册商标已于

201 1

年

1

月

1 7

日

提交续展申请

，

该续展不存在法律障碍

。

5

、

特许经营权

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一

）

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为恒屹实业

，

实际控制人为汪立平

、

钱佩新夫妇

。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压油缸的研

发

、

生产与销售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自营

、

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

同

、

相似业务的情形

。

（

二

）

关联交易

1

、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

公司曾向关联方无锡恒明采购小型低压油缸半成品

。

具体发生额如下表所示

：

项目

20 1 1

年

1 - 6

月

20 1 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金额

（

万元

）

47 .68 1 69.78 234.07 1 7 .72

占当期采购比例

(% ) 0 .1 4 0 .40 1 .22 0 .1 0

注

：

关联采购发生额指公司从无锡恒明采购的金额

；

鉴于无锡恒明已于

201 1

年

4

月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第三方

，

201 1

年

1 -6

月关联采购数据不包含

201 1

年

4-6

月的采购额

。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

为确保交易的公允性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报

告期内公司与无锡恒明的交易往来

，

确认不存在通过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并审议和通过了与无锡

恒明的交易框架协议

，

以规范未来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交易

。

2

、

偶发性关联交易

（

1

）

商标转让

201 0

年

3

月

2

日

，

恒立有限与无锡气动签订

《

商标转让及许可协议

》，

发行人无偿受让无锡气动拥有

的注册号为

“

1 565969

”

和

“

3648636

”

的两项商标

，

对恒立有限自其成立之日

（

即

2005

年

6

月

2

日

）

起至

本协议签署生效之前使用注册号为

“

1 565969

”

和

“

3648636

”

商标的行为

，

无锡气动确认是经其合法授权

使用的行为

，

并同意自本

《

商标转让及许可协议

》

签署生效之日起且在标的商标的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前

，

无锡气动许可恒立有限独占性地使用标的商标

，

无锡气动或任何第三方均不得使用

。

201 0

年

8

月

9

日

，

发行人与无锡气动于签订

《

商标使用权承继协议

》，

双方同意

，

由无锡气动与恒立有限于

201 0

年

3

月

2

日签订的

《

商标转让及许可协议

》

项下由恒立有限享受的一切权利和承担的一切义务由恒立股份承继

。

上述商标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

，

变更至恒立股份名下

。

（

2

）

专利转让

201 0

年

4

月

1 2

日

，

恒立有限与汪立平签订

《

专利转让协议

》，

恒立有限无偿受让汪立平拥有的专利

号为

“

Z L 200820032809.2

”、“

Z L 20082003281 3 .9

”

的两项专利

。

该等专利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了相

关备案手续

，

变更至发行人名下

。

（

3

）

机器设备转让

201 0

年

4

月

27

日

，

无锡气动与恒立有限签订

《

机器设备转让协议

》，

将无锡气动的部分机器设备共

4

台

（

立式升降铣床

、

数控车床

、

C W 61 80C /1 500

车床

、

深孔强力衍磨机

）

以

55.8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恒立

有限

。

本次购买定价依据为

：

无锡公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关于无锡恒立液压气动有限公司委托的

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

》（

锡公评报字

（

201 0

）

第

07

号

），

标的设备的账面净值为

50.23

万元

，

评估净值为

55.85

万元

。

3

、

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

，

关联方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

序号 贷款银行 借款人 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借款期限 担保解除

1

江苏武进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恒立有限 无锡气动 连带保证

300

2008

年

5

月

1 6

日至

2008

年

7

月

25

日

本笔担保已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解除

2

江苏武进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恒立有限 恒屹实业 连带保证

1 , 300

2008

年

7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

月

24

日

本笔担保已于

2009

年

1

月

24

日解除

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

恒立有限

无锡气动

汪立平

钱佩新

连带保证

1 00

2009

年

6

月

26

日至

2009

年

1 0

月

9

日

本笔担保已于

2009

年

1 0

月

9

日解除

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

恒立有限

无锡气动

汪立平

钱佩新

连带保证

200

20 1 0

年

5

月

24

日至

20 1 0

年

1 1

月

24

日

本笔担保已于

20 1 0

年

1 1

月

24

日解除

4

、

报告期内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

（

1

）

2008

年

7

月

24

日

，

恒立有限从朱华良处拆入资金

600

万元

，

恒立有限已分别于

2009

年

1 1

月

9

日和

2009

年

1 2

月

23

日全部归还

。

朱华良系实际控制人钱佩新之姐夫

。

（

2

）

报告期以前年度

，

恒立有限曾拆借给江苏威士资金

1 30

万元

。

2009

年江苏威士已归还该笔资金

。

（

3

）

报告期内

，

无锡气动曾代恒立有限缴纳部分员工社保费用

。

201 0

年

6

月前

，

恒立有限存在部分职

工的社会保险由无锡气动代缴的情况

。

（

4

）

报告期内

，

恒立有限曾拆借资金给无锡气动

，

用于无锡气动临时资金周转

。

截至

2009

年

1 2

月

31

日

，

资金拆借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

自

201 0

年

1

月

1

日起

，

发行人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以借款

、

代偿债

务

、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的占用情形

。

自股份公司设立后

，

发行人建立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占用

资金防范措施

，

制定了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

并严格执行该制度

。

5

、

报告期内与关联方的应收应付款项的余额情况

单位

：

元

项 目

20 1 1

年

6

月

30

日

20 1 0

年

1 2

月

31

日

2009

年

1 2

月

31

日

2008

年

1 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

无锡气动

- - - 5 , 273, 841 .4 1

江苏威士

- - - 1 , 300 , 000 .00

其他应付款

：

朱华良

- - - 6 , 000 , 000 .00

无锡气动

- - 1 , 705, 622.29 742, 51 0 .65

6

、

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

，

公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当期总采购额比例很小

，

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7

、

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合法及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进行了核查验证

，

发表如下

意见

：“

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其实际情况而产生的

，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

该等交

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体现了公平

、

公正

、

合理的原则

，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该等交易

均已按照公司当时的有效章程及决策程序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或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确认

。

七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最近一年

年薪

（

万元

）

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汪立平

董事

长

男

45

20 1 0/08-

20 1 3/08

曾任无锡气动执行董事

。

2005

年

6

月

至 今 担 任 恒 立 有 限 及 本 公 司 董 事 长

（

2005

年

6

月至

2009

年

1 2

月期间

，

同

时担任恒立有限总经理

） 。

20 1 0

年

6

月

至今担任常州智瑞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

20 1 0

年

8

月起至今担任常州志

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智瑞投资

执行董事

；

志瑞机械

董事长

1 9 .80

持有恒屹实

业

55%

股权

; �

持有智瑞投

资

79.63%

股

权

无

邱永宁

董事

、

总经

理

男

41

20 1 0/08-

20 1 3/08

历任正茂集团正茂特 钢有限公司生产

部经理

、

正茂集团 规划发展部项目经

理

、

正茂集团正茂日立造船有限公司生

产部部长

、

华力电机

（

苏州

）

有限 公司

副总经理

、

凯迩必液压工业

（

镇 江

）

有

限 公 司生产 部 部 长

。

20 1 0

年

1

月 至

20 1 0

年

7

月 任 恒 立 有 限 副 总 经 理

，

20 1 0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无

1 6 .80

持有智瑞投

资

5.26%

股权

无

姚志伟

董事

、

常务

副总

经理

男

45

20 1 0/08-

20 1 3/08

历任任无锡县气动元件厂车间主任

、

无

锡气动车间主任

、

生产厂长

。

2005

年

6

月至

2009

年

1 2

月任恒立有限副总经

理

，

20 1 0

年

1

月至

20 1 0

年

7

月任恒立

有限董事

、

总经理

；

20 1 0

年

8

月起任本

公司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

无

1 5 .60

持有智瑞投

资

5.26%

股权

无

王喜阳

董事

、

财务

总监

男

40

20 1 0/08-

20 1 3/08

历任山东成君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业

务经理

、

威海海渊渔具有限公司国际业

务部经理

、

威海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项目经理

、

部门经理

、

上海迈 伊兹咨询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业务部经理

、

苏州

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20 1 0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

财务总

监

。

无

6.50

持有智瑞投

资

2.1 1 %

股权

无

沙宝森

独立

董事

男

68

20 1 0/08-

20 1 3/08

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助教

、

山西榆次液

压件厂技术员

、

工程师

、

设计组长

、

经营

科工程师

、

副科长

，

机械工业部基础件

局计划处副科长

、

规划处副处长

，

国家

机械委通用零部件局规划处副处长

、

机

械电子工业部基础产 品司重点任务处

处长

、

办公室 主任

、

助理巡 视 员

、

副 司

长

，

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

09

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

、

机关纪委委员

，

中央大企

业工委国企监事会

04

办事处主任

（

正

局

） 、

机关纪委委员

，

国务院国有企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

04

办事处主任

（

正局

） 、

机关纪委委员

，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副理事长

。

2005

年

1 0

月至今任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

，

20 1 0

年

8

月 起 任 本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

20 1 0

年

1 0

月至今担任山东泰丰 液压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中国液压

气动密封

件工业协

会理事长

；

山东泰丰

液压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50

无 无

陈正利

独立

董事

男

74

20 1 0/08-

20 1 3/08

历任机械部工程机械研究所技术员

、

工

程师

、

高级工程师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

秘书长

；

曾担任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享受国务院颁发

的政府特殊津贴

，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评审委员会颁发的国家科学进步

奖

。

2009

年至今为中国工程机械工业

协会挖掘机械分会高级顾问

，

20 1 0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20 1 1

年

3

月

至今担任力士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

中国工程

机械工业

协会挖掘

机械分会

高级顾问

；

力士德工

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

事

2.50

无 无

宋衍蘅

独立

董事

女

38

20 1 0/08-

20 1 3/08

历任北京化工大学管理学院助教

、

清华

大学讲师

。

2009

年至今为浙江大学副

教授

。

20 1 0

年

7

月

30

日至今

，

担任合

肥市百胜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

20 1 0

年

8

月 起任本公司独立 董

事

，

20 1 0

年

1 0

月至今

，

担任上海和鹰

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20 1 1

年

2

月至今

，

担任北京恒信玺利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浙江大学

副教授

；

合

肥百胜科

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

事

；

上海和

鹰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

事

；

北京恒

信玺利珠

宝股份有

限公司独

立董事

2.50

无 无

熊燕燕 监事 女

25

20 1 0/08-

20 1 3/08

2008

年

3

月至

20 1 0

年

7

月任恒立有限

人事行政专员

、

工会主席

，

20 1 0

年

8

月

起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

工会主

席

、

监事会主席

（

职工监事

） 。

无

6.60

无 无

赵雪阳 监事 男

40

20 1 0/08-

20 1 3/08

曾为武进启闭机厂职工

、

上海新宇液压

公司职工

。

2005

年

6

月至

20 1 0

年

7

月

任恒立有限制造一部部长

，

20 1 0

年

8

月

起任本公司制造一部部长

、

监事

。

无

9.60

无 无

沈群 监事 男

29

20 1 0/08-

20 1 3/08

2005

年

6

月至

20 1 0

年

7

月任恒立有限

销售内勤部经理

，

20 1 0

年

8

月起任本公

司销售内勤部经理

、

监事

。

无

8.20

无 无

苏红阳

副总

经理

、

董事

会秘

书

男

41

20 1 0/08-

20 1 3/08

1 970

年

1 2

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

本科

学历

。

历任无锡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技

术员

、

江苏众星集团部门经理

、

无锡 信

达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

江苏泰迈克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2007

年

7

月至

20 1 0

年

7

月任恒立有限管理部经

理

、

监事

。

20 1 0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无

1 3 .80

持有智瑞投

资

3.1 6%

股权

无

徐进

副总

经理

男

31

20 1 0/08-

20 1 3/08

2005

年

6

月至

20 1 0

年

7

月任恒立有限

销售部经理

、

销售总监

。

20 1 0

年

8

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无

1 3 .80

持有智瑞投

资

3.1 6%

股权

无

[1 ]�

王喜阳先生自

201 0

年

6

月

20

日进入本公司工作

，

201 0

年

8

月

8

日起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

[2]�

根据

201 0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股份公司创立大会决议

，

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税后

6

万元

。

本公司

独立董事自

201 0

年

8

月起任职

，

所披露津贴

2.50

万元为税后收入

。

公司独立董事除领取独立董事津贴

外

，

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

。

在本公司任职领薪的上述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

，

公司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

除此之外

，

上述人员未在公司享受其他待遇和退休金计划

。

八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简介

1

、

控股股东简介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恒屹实业

，

持有本公司

56%

的股份

。

恒屹实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

名 称 常州恒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

年

5

月

1 5

日

注册资本

2, 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 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兰陵南路

588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 钱佩新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及咨询

业务状况 该公司系实际控制人的持股平台

，

目前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汪立平

，

持有

55%

股权

；

钱佩新

，

持有

45%

股权

截至

201 0

年

1 2

月

31

日

，

恒屹实业总资产

1 5 , 1 63 .64

万元

，

净资产

1 2,003 .64

万元

，

201 0

年度净利

润

8, 1 27 .87

万元

（

经审计

）。

截至

201 1

年

6

月

30

日

，

恒屹实业总资产

25,743 .32

万元

，

净资产

1 4,803 .32

万元

，

201 1

年度

1

月

至

6

月净利润

2,799 .67

万元

（

经审计

）。

2

、

实际控制人简介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汪立平和钱佩新夫妇

。

汪立平先生

，

1 966

年

2

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202221 9660224****

，

住

所

：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钱佩新女士

，

中国国籍

，

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3202221 9650904****

，

住所

：

江苏省无锡市

滨湖区胡埭镇

。

九

、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会计报表

1

、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资 产

20 1 1

年

6

月

30

日

20 1 0

年

1 2

月

31

日

2009

年

1 2

月

31

日

2008

年

1 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84 , 476, 337 .33 1 06 , 0 1 3 , 97 1 .06 56, 340 , 8 1 1 .27 1 8 , 84 1 , 0 1 3 .8 1

应收票据

79, 534 , 4 1 1 .82 59, 1 63 , 530 .00 44 , 223, 852.80 1 4 , 6 1 6 , 21 9 .1 0

应收账款

98, 0 1 5 , 254 .64 74 , 799, 490 .48 40 , 504 , 878.99 35, 058, 595.1 2

预付款项

1 75 , 959, 1 26 .94 1 46 , 849, 1 05 .58 76, 587 , 1 70 .87 1 2, 804 , 7 1 2.9 1

其他应收款

2, 055, 475.50 1 , 1 47 , 858.46 1 , 236, 321 .76 1 9 , 656, 637 .99

存货

1 08 , 521 , 842.97 68, 042, 1 8 1 .27 28, 6 1 4 , 826.66 33, 886, 1 72.82

流动资产合计

548, 562, 449.20 456, 0 1 6 , 1 36 .85 247 , 507 , 862.35 1 34 , 863, 351 .75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278, 1 95 , 1 53 .1 4 1 25 , 455, 365.75 84 , 309, 6 1 8 .08 80 , 209, 326.66

在建工程

309, 766, 1 30 .5 1 1 25 , 463, 890 .73

工程物资

80 , 682, 746.58 1 72, 751 , 0 1 2.1 5 2, 363, 247 .88

无形资产

70 , 009, 359.1 4 70 , 558, 581 .62 4 , 5 1 1 , 330 .24 4 , 657 , 277 .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 1 1 1 , 990 .43 51 7 , 057 .66 373, 326.58 666, 574 .2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40 , 765, 379.80 494 , 745, 907 .9 1 9 1 , 557 , 522.78 85, 533, 1 78 .57

资产总计

1 , 289 , 327 , 829.00 950 , 762, 044 .76 339, 065, 385.1 3 220 , 396, 530 .3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90 , 000 , 000 .00 50 , 000 , 000 .00 6, 000 , 000 .00

应付票据

36, 000 , 000 .00 35, 000 , 000 .00

应付账款

88, 242, 289.4 1 97 , 748, 644 .1 6 34 , 682, 482.54 1 5 , 829, 707 .26

预收款项

64 , 458, 379.86 55, 747 , 082.56 1 8 , 705, 258.39 8, 1 69 , 047 .1 7

应付职工薪酬

8, 1 21 , 397 .62 6, 283, 856.30 8, 625, 448.59 3, 692, 0 1 0 .72

应交税费

1 1 , 000 , 748.53 - 1 8 , 1 38 , 656.64 1 0 , 439, 853.88 3, 528, 5 1 5 .59

应付利息

455, 583.00 240 , 797 .75

其他应付款

606, 1 1 7 .63 406, 8 1 1 .6 1 2, 4 1 9 , 839.09 8, 458, 677 .45

流动负债合计

298, 884 , 5 1 6 .05 227 , 288, 535.74 74 , 872, 882.49 45, 677 , 958.1 9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262, 063, 749.80 1 58 , 1 57 , 460 .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46, 081 , 500 .00 37 , 280 , 000 .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8, 1 45 , 249.80 1 95 , 437 , 460 .00

负债合计

607 , 029, 765.85 422, 725, 995.74 74 , 872, 882.49 45, 677 , 958.1 9

所有者权益

：

股 本

31 5 , 000 , 000 .00 31 5 , 000 , 000 .00 1 4 1 , 639 , 1 22.87 59, 0 1 9 , 293.27

资本公积

65, 930 , 365.06 65, 930 , 365.06

盈余公积

1 4 , 7 1 0 , 568.40 1 4 , 7 1 0 , 568.40 34 , 675, 981 .4 1 1 7 , 354 , 891 .83

未分配利润

286, 657 , 1 29 .69 1 32, 395, 1 1 5 .56 87 , 877 , 398.36 98, 344 , 387 .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2, 298, 063.1 5 528, 036, 049.02 264 , 1 92, 502.64 1 74 , 7 1 8 , 572.1 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 , 289 , 327 , 829.00 950 , 762, 044 .76 339, 065, 385.1 3 220 , 396, 530 .32

（下转

D7

版）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特别提示

1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恒立油缸

”）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是在

《

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 0

年

1 0

月

1 1

日修订

）

和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201 0]26

号

）

实施后的新股发行

，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

方面的内容

，

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理性投资

，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

2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

以下简称

“

申购平台

”）

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

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

www .sse .com .cn

）

公布的

《

上海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2009

年修订

）（

以下简

“《

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重要提示

1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恒立油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 0 ,

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 1 ]1 606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恒立油缸的股票代码为

“

601 1 00

”，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

申购

。

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 0 ,500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

其中

，

网下发

行

2, 1 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3

、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向询价对象和

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

格

。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

，

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C A

证书

，

安装交易端

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

、

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

，

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

报价视作无效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C A

证书

、

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

4

、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可

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01 1

年

1 0

月

1 1

日

（

T -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1 2: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

，

但下述情况除外

：

（

1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

2

）

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

3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自营账户

。

5

、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

，

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

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

，

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 1

年

1 0

月

1 4

日

（

T -3

日

）

1 5 :00 �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

报备账户信息

。（

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

《

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

事项的通知

》）。

6

、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

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申购

价格和申购数量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0.0 1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申

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1 20%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

即

2, 1 00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

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

，

即

1 00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1 0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 0

万股的整数倍

。

7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

限之下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8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落在主承销商

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

（

以下简称

“

有效报价

”），

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

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

“

有效报价

”

所

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

，

也不得超过该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的

200%

，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

即

2, 1 00

万股

。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

9

、

初步询价中有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

，

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多申报

3

笔

（

每个价格申报

1

笔

），

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

初步询价中提交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

下累计投标询价

，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其为

违约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

1 0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

，

无论是否有

“

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1 1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 1

年

1 0

月

1 2

日

（

T -5

日

）

至

1 0

月

1 4

日

（

T -3

日

）。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 5 :00

。

1 2

、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 1

年

1 0

月

1 8

日

（

T -1

日

）

及

20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T

日

）（

T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

日

）

9:30-1 5 :00

；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20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T

日

）

9:30-1 1 :30

、

1 3 :00-1 5 :00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1 3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

名称和账号等

），

以

201 1

年

1 0

月

1 1

日

（

T -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1 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

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自负

。

1 4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 1

年

1 0

月

21

日

（

T +2

日

）

在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

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

报价明细

。

1 5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1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

；

（

2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2, 1 00

万股

；

（

3

）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8,400

万股

，

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

4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1 6

、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

，

缺口部分将

由发行人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

额

，

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1 7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

仔细阅读

201 1

年

1 0

月

1 1

日

(T -6

日

)

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

www .sse .com .cn

）

的

《

招股意向书

》

全文

，《

招股意

向书摘要

》

同时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 - 6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1

日

（

周二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T - 5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2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T - 4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T - 3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4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1 5 : 00

截止

）

T - 2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7

日

（

周一

）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T - 1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8

日

（

周二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

告

》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T

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

9: 30- 1 5 : 00

）

T ＋1

日

20 1 1

年

1 0

月

20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T ＋2

日

20 1 1

年

1 0

月

21

日

（

周五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 ＋3

日

20 1 1

年

1 0

月

24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

1

）

T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

2

）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

，

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

《

细则

》

操作申购

。

如无法正常申购

，

请及

时联系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予以指导

；

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

的问题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

3

）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通知并公告

，

修改发

行日程

。

二

、

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 0 ,500

万股

，

其中网下发行

2, 1 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

网上发行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即

8,400

万股

。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

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

累计投标询价

；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

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

。

任一配售对象

只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

“

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

三

、

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1

、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

以配售对象

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

，

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

，

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

集中的区域

，

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

，

同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

等综合因素

，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并于

201 1

年

1 0

月

1 8

日

（

T -1

日

）

在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

》

中披露

。

2

、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

，

提供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

。

网下

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

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

、

市场环境等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 1

年

1 0

月

21

日

（

T +2

日

）

在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

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

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3

、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开始计算

。

四

、

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平安证券将于

201 1

年

1 0

月

1 2

日

(T -5

日

）

至

201 1

年

1 0

月

1 4

日

（

T -3

日

）

期间

，

在北京

、

上海

、

深圳向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20 1 1

年

1 0

月

1 2

日

（

T - 5

日

，

周三

）

09: 30- 1 1 : 30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二楼宴会厅

1 + 2

北京市金城坊东街

1

号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T - 4

日

，

周四

）

09: 30- 1 1 : 30

上海瑞吉红塔大酒店二楼阿

斯特厅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889

号

20 1 1

年

1 0

月

1 4

日

（

T - 3

日

，

周五

）

09: 30- 1 1 : 30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

楼大宴会厅

I I

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五

、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

1

、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

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201 1

年

1 0

月

1 1

日

（

T -6

日

） （

初步询价

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1 2 : 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

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自负

。

2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

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3

、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参与

初步询价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

对应的报价部分为

“

有效报价

”。

申报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

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如配售对象申报的价格中没有

“

有效报价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

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4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

，

无论是否有

“

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5

、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

，

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初步询

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

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6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 1

年

1 0

月

1 2

日

（

T -5

日

）

至

1 0

月

1 4

日

（

T -3

日

）。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

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 5 :00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

平台进行报价

，

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无

“

有效报价

”

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

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0.0 1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

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1 20％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

即

2, 1 00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

低申购量

，

即

1 00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1 0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 0

万股的整数倍

。

例如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P 1

、

P 2

、

P 3

（

P 1 ＞P 2＞P 3

），

3

个价位填列的拟申

购数量分别为

M 1

、

M 2

、

M 3

，

则

：

（

1

）

P 1

应小于或等于

P 3×1 20%

；

（

2

）

M 1

、

M 2

、

M 3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1 00

万股

，

且超出部分为

1 0

万股的整数倍

；

（

3

）

M 1 +M 2+M 3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2, 1 00

万股

。

7

、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

，

申购数量之和不得低于

“

有效报价

”

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

，

不超过该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的

200%

，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

行数量

，

即

2, 1 00

万股

。

例如

：

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P

，

在累计投标阶段

：

（

1

）

若

P ＞P 1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

2

）

若

P 1 ≥P ＞P 2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 1

，

最高数量为

200%×M 1

；

（

3

）

若

P 2≥P ＞P 3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 1 +M 2

，

最高数量为

200% ×

(M 1 +M 2)

；

（

4

）

若

P 3≥P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 下申 购的 最低 数 量为

M 1 +M 2+M 3

，

最 高数 量 为

200% ×

(M 1 +M 2+M 3)�

。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2, 1 00

万股

。

8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

，

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

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

9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发

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1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

；

（

2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2, 1 00

万股

；

（

3

）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8,400

万股

，

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

4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六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0755-22621 058

、

021 -62078356

、

0755-22627926

发行人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保荐人（主承销商）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


